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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0/2021_2022__E5_8F_B8_E

6_B3_95_E8_80_83_E8_c36_50313.htm 【重点法条】 第五十条 

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

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

。 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

保险标的的保险。 【相关法条】 本法第51条。  【意思分解

】 以上两个条文规定的是第三人责任险制度，应予了解。 1

责任保险，如机动车辆第三人责任险，是保险人代被保险人

赔付第三人(第50条)。 2注意除合同另有规定外，诉讼(仲裁

费用)由该保险人承担(第51条)。 第三节人身保险合同 【重点

法条】 第五十三条 投保人对下列人员具有保险利益： (一)本

人； (二)配偶、子女、父母； (三)前项以外与投保人有抚养

、赡养或者扶养关系的家庭其他成员、近亲属。 除前款规定

外，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订立合同的，视为投保人对被

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 第五十五条 投保人不得为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投保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保险人也

不得承保。 父母为其未成年子女投保的人身保险，不受前款

规定限制，但是死亡给付保险金额总和不得超过保险监督管

理机构规定的限额。 第五十六条 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

合同，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

。 依照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所签发的保险单，未

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不得转让或者质押。 父母为其未成年

子女投保的人身保险，不受第一款规定限制。 【相关法条】 

本法第52、54条。  【意思分解】 前文已分析过，人身保险合



同与财产保险合同是司法考试中考查保险法的两大重点。但

我们已将二者相同的规定放在财产保险合同制度里去评述，

故这里仅就人身保险合同的特别规定加以评述。 具体到以

上3个条文，应掌握的知识点有： 1具有保险利益关系人范围(

第53条)(2002年司法考试考及)。 2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投保的

特别规定及为未成年子女投保的例外规定(第55条)。 3以死亡

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的特别规定(第56条)。第56条3个条

款3层意思，注意辨析。 【重点法条】 第五十九条 依照前条

规定合同效力中止的，经保险人与投保人协商并达成协议，

在投保人补交保险费后，合同效力恢复。但是，自合同效力

中止之日起二年内双方未达成协议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

。 保险人依照前款规定解除合同，投保人已交足二年以上保

险费的，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投保人未交足二年保险费的，保险人应当在扣除手续费后，

退还保险费。 第六十条 保险人对人身保险的保险费，不得用

诉讼方式要求投保人支付。 【相关法条】 本法第58条。 【意

思分解】 1注意这里的效力中止与解除合同的条件及两者关

系。 2注意第60条讲的是保险费不可诉求支付，不要与保险

金(赔付责任)的诉求支付相混淆。 【不要混淆】 1第59条规定

的解除权只有保险人享有。 2解除合同的后果因是否交足两

年保险费而不同。保险单现金价值与保险费是不同的。 【重

点法条】 第六十一条 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

人指定。 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 被保险人

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可以由其

监护人指定受益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